學生志工服務申請書

[bookmark: _GoBack]     學生               目前就讀               學校     年      班，為培養參與公共服務學習之目的，特向貴所申請擔任學生志工服務，前往服務地點於臺東戶政事務所（臺東市信義路291號），服務時間為暑假期間7、8月的第2、3個禮拜上班日，上午時段8:00至12:00或下午時段13：30至17：30，依貴所安排輪班。
    服務期間臺東戶政事務所不另支付酬勞，惟幫學生加保平安保險，學生於服務期間願遵照貴所指導及相關規定，並請於服務期滿後給予核發志工服務時數證明書。
以上申請，法定代理人同意並代為申辦。
□檢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此致
臺東縣臺東戶政事務所

申請人(學生)：                    (簽名)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                      (簽名/蓋章)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審核通過後會致電，須安排環境解說半小時)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服務內容與相關規定

服務地點與時間
服務地點：臺東戶政事務所一、二樓
服務時間：暑假期間7、8月第2、3個禮拜上班日，上午時段8:00至12:00或下午時段13：30至17：30，依本所安排輪班。
服務內容：
1、 本所一樓協助臨櫃民眾業務分流引導、簡易業務諮詢。
2、 本所二樓行政業務之協助與見習。
3、 協助維護本所環境之整理清潔、擦拭消毒等。
4、 遵循承辦人員或帶班人員分派之工作。
其他相關事項：
一、志願服務均為無給職（無交通費、誤餐費等補助），惟幫學生加保平安保險。
二、不得從事個人業務（如寫作業）、聊天、嬉戲、打鬧、飲食、玩手機或玩網路遊戲等，並應注意服務禮儀，嚴禁與洽公民眾（或服務人員）發生衝突事件。
三、值勤期間穿著服裝應合乎規定，勿著拖鞋、背心或其他暴露不雅的服裝，並配合規定配戴口罩。
四、依本所排定班表準時到服務地點簽到值勤，服務當日若無法服務，需事先向承辦人員告知。
五、值勤時應遵守所內各項規定及配合本所之督導。
六、如有違反服務工作規範及服務注意事項而發生損害本所名譽或其他不適任情形者，本所得隨時停止其志願服務、不發給服務證明。





申請人(學生)：                    (簽名)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